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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計基礎 

本校之會計基礎係遵照教育部所頒「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

辦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辦理，採應計基礎入帳。 

(四) 會計估計 

本校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編製財務報表時，對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有

事項，須作必要之衡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該

等假設及估計與實際結果可能有所差異。 

(五) 平衡表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

為非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平衡表日後 12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平衡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2.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

為非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 12個月者。

(六) 現金及銀行存款 

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庫存現金及凡存於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或隨時可解約之

定期存款屬之；其不包括已指定用途，或有法律、契約上之限制者。 

(七) 應收款項 

係本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款項，如應收票據、應收利

息、應收學雜費及其他應收款等，每年決算時評估應收帳款無法收回之金額，

列為應收帳款之減項；已確定無法收回者，則予以轉銷。 

(八) 特種基金 

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以專

戶存儲之基金，如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

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屬之。本項目貸

方對應項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